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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0-11.10-11.11 

一、 綜所稅-外籍看護費用 不可列扣除額。 

二、 綜所稅-幼兒扣除額 後年可申報。 

三、 綜所稅-綜所稅試算 擴大服務。 

四、 原股東放棄現金增資新股認購權，贈與稅徵免處理原則。 

五、 信託-孳息他益股票信託 實質課稅。 

六、 外僑如為居住者應與配偶合併申報。 

七、 會計-IFRS9確定延至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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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籍看護費用 不可列扣除額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1.11.11 05:39 am  
  
新北市永和區萬小姐問：給付外籍看護費用，可否列報綜合所得稅醫療費用扣除額？  
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答覆：僱用外籍看護所給付各項費用，依規定不得於綜合所得

稅醫藥及生育費項下列舉扣除。依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之 3前段規定
「醫藥及生育費：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費，以付與公立

醫院、公務人員保險特約醫院、勞工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

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納稅義務人僱用外籍看護所給付各項費用係給付與個人，

非給付予符合所得稅法規定之醫療院、所，因此不符合綜合所得稅醫藥及生育費項下

列舉扣除之規定。 
【2011/11/1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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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扣除額 後年可申報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1.11.10 02:50 am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明（101）年元旦生效，財政部指出，民國 96年以後出生的幼兒，
父母在 102年 5月時，即可申報每人 2.5萬元扣除額節稅，最長可達五年。  
財政部並提醒，96年當年出生的幼兒，因在 101年時已年滿五歲，家長仍可享有最後
一年的扣除額節稅利益，只要符合適用所得稅率在 20%以下，或申報基本所得額超過
600萬元者，102年 5月時，還可享有最後一年的扣除機會。  
換言之，101年幼兒學前扣除額生效首年才出生的幼兒，其可申報每人每年 2.5萬元的
扣除額資格年限，可到 107年 5月申報 106年的所得稅時為止。 
【2011/11/10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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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所稅試算 擴大服務 
 
【經濟日報╱記者陳乃綾／台北報導】 2011.11.11 03:07 am  
  
財政部次長張盛和昨（10）日表示，明（100）年綜合所得稅試算將擴大服務範圍，提
高出單案件的正確性，並改善寄送作業流程，讓試算服務更方便。  
今年 5月報稅，財政部首次推出稅額試算服務，總共寄出 276萬件稅單，最後成案共
有 162萬件，占全國申報戶三成。張盛和表示，根據財政部調查，採用稅額試算民眾，
滿意度超過九成。  
財政部決定，明年 5月報稅時將擴大辦理稅額試算。99年有房屋交易所得、100年度
查無房屋交易資料的民眾，也納入稅額試算的對象。明年寄出的試算稅單將增加到 290
萬件；成案預計 200萬件，比去年多出二成。  
今年寄送試算書時，並無郵局招領服務，郵局投遞三次仍未寄達，民眾就無法收到試

算書。張盛和指出，明年還將留置郵局招領 15天，方便民眾自行前往郵局領取。  
如果今年報稅是採自然人憑證或金融憑證方式辦理網路申報或回復確認，財政部明年

將寄送郵簡，通知納稅人自行透過上網檢視試算資料，不寄發試算書，以節能減碳。  
另外，納稅義務人明年報稅時，可透過財政部免費電話，查詢是否適用稅額試算服務。 
若是不退不繳的案件或退稅案件，且沿用去年金融帳號退稅的民眾，也可以電話語音

辦理確認申報。 
【2011/11/1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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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股東放棄現金增資新股認購權，贈與稅徵免處理原則 (2011/11/11) 
 
  財政部於本(100)年 11月 10日核釋，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原股東單純放棄依持股

比例取得之新股認購權利，並不構成贈與行為，無庸繳納贈與稅；惟如原股東藉形式

上放棄認股，而實質上以迂迴方式達到無償移轉新股認購權與特定人之目的，應依實

質課稅原則核課贈與稅，並明定其贈與日在該令發布日以前者，准予補稅免罰。 

  財政部說明，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如新股認購價格遠低於每股淨值，該增資股票

對於每股內含股東權利將產生稀釋效果，認購價與股權淨值之價差應具實質上經濟利

益，則原股東放棄其依原持股比例已取得公司增資新股認購權，如僅單純放棄該認購

權利，並不構成贈與行為；惟如原股東形式上雖放棄認股，而實質上經由其對公司董

事會之掌控，使公司就其未認購部分於洽特定人認購時，以其指定之人為該特定人，

等同將新股認購權利無償轉讓他人而生贈與財產之實質效果，即以迂迴方式達到無償

移轉新股認購權與特定人之目的，自應以已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之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

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贈與稅並處以罰鍰。為免爭議，上

開實質課稅原則課徵贈與稅之適用範圍，須符合下列各情況： 

一、增資公司以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公司為限。 

二、原股東對公司董事會洽特定人之行為具直接或間接之掌控力。 

三、該特定人為原股東二親等以內親屬，如為其他第三人(含法人)，以實質經濟利益

仍歸原股東二親等以內親屬為限。 

四、每股認購價格與增資時每股淨值顯不相當且總價差鉅大，經核認以該價格增資並

放棄認股有違一般經驗法則。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上開適用實質課稅原則課徵贈與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稽

徵機關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任；又此類案件贈與日在該令發布日以前者，准予補稅

免罰。此外，財政部呼籲，本令發布後，納稅義務人若有不當租稅規劃情事，應儘速

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自動補報，以免稽徵機關查獲後予以補稅並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陳科長思元 

聯絡電話：2322814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賦稅署 



中山通訊 100-11.10-11.11 

6 

 

 

五、孳息他益股票信託 實質課稅 
 
【經濟日報╱記者陳乃綾／台北報導】 2011.11.10 03:01 am  
  
企業大股東常以股票信託「本金自益、孳息他益」方式節稅，但財政部日前發出解釋函令，

將針對事前已知道配發股息額度、才交付信託案，按照實質課稅原則要求補稅。五區國稅

局近日發出 169張補稅單，每張稅單平均補稅額達 1,000萬元以上。  
中正大學、信託商業同業公會、金融研訓院、公益信託誠品法務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昨

（9）日舉辦「有價證券信託課稅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邀請產官學界專家討論近來熱門的
證券信託課稅爭議。  
股票交給銀行信託，若要求股利孳息贈予給他人，在訂立信託契約當下，就須推定契約期

間內可能孳生的股息，並對信託人課徵贈與稅。  
但因為股息還沒發生，稅法便規定須依股票價值乘上郵局一年期定儲固定利率，繳交 10%
的贈與稅。  
由於股利孳息往往大於郵局一年期定儲固定利率，許多企業大股東都依上述方法合法節

稅，然而財政部今年 5月 6日發出解釋令，當股東透過股東會、董事會等會議「己知」配
息後，再簽訂「孳息他益」信託契約時，就應依實際所得課贈與稅，不能再以郵局利率稅

負較低方式課贈與稅。  
據瞭解，這次課稅方式改變，影響到 5,000多位大股東，最近五區國稅局已發出 169張補
稅單，要求股東補稅，每張稅單平均要補繳 1,000多萬元。 且股東不能因不想補稅，而解
除信託贈與契約。除非有法定撤銷權，撤銷贈與並取回股利，否則仍不能隨便解除贈與契

約。  
稅局官員則指出，契約成立當下就要計算贈與稅，並不適當，現在財政部又以解釋令填補

法律漏洞，且引發實質課稅原則的爭議，恐怕違反租稅法律主義。  
他建議，未來應修正遺贈稅法，將課稅時點改為「信託孳息利益實現時」，使贈與稅課稅

的價值與實際利益相符，符合租稅中立。  
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長黃鴻隆會計師提出，政府修法應有配套，即修正遺贈稅中對贈與

的定義，擺脫民法贈與單純契約的定義，引入「附條件」的契約，即以未來「信託孳息利

益實現」後，贈與契約才生效，才能有效化解現行困擾。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1/11/10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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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僑如為居住者應與配偶合併申報 (2011/11/11)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表示，外僑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 183 天，

應依所得稅法第 15條規定，與配偶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  

該局說明，外僑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華居留合計滿 183 天，即為所得稅法所稱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應依同法相關規定辦理結算申報。除在課稅年度中結婚或離婚，或

配偶於該課稅年度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時，可自行選擇與配偶分別或合併辦

理結算申報外，原則上均應依所得稅法第 15條之規定，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  

該局指出，若外僑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因分居而無法合併申報，仍要將配偶姓名、外

僑居留證統一證號或身分證字號填載於申報書上，並註明已分居字樣，以利國稅局辦

理歸戶合併課稅。如夫妻所得分開申報且未於申報書寫明配偶關係，致逃漏稅捐者，

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第 1項規定歸戶補稅並處罰。  

該局籲請外僑納稅義務人，確實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與配偶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以

維自身權益。  

（聯絡人：服務科劉秘書；電話 23113711分機 11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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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IFRS9確定延至 2015年  
【工商時報╱記者彭禎伶／台北報導】 
 
 對金融業淨值衝擊最大的 IFRS9，確定延後到 2015年實施。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IASB）已宣布，在徵求意見後，確定涉及金融工具的 9號公報，將從原訂 2013年實
施延緩到 2015年，證期局長李啟賢表示，將儘速修改財會準則，2012年開帳日不必適
用 9號公報。 
 9號公報是將現行評價金融工具的 5種分類簡化為 2種，金融資產在重分類後，許多
「持有到期」、「無活絡市場」的債券或結構型商品可能必須改分入依公允價值衡量，

即原本是以成本列帳，未來要評估市價，有些資產就會出現減損，對淨值將有很大影

響。 
 壽險業現在列在持有到期、無活絡市場的金融商品約新台幣數兆元，若依 9號公報
重新分入要每期評價部位，則一些結構型商品可能都是跌價狀態，尤其在全球金融市

場波動時，對淨值影響極大，減損金額可能達新台幣數百億元。 
 現在 IASB已確定 9號公報要延緩到 2015年元旦再執行，先前壽險業、證券業等評
估的淨值減損壓力大幅減輕，由於金管會公布的財會準則是將 9號公報納入，即明年
元旦開帳日，各上市櫃公司、金融業要依此原則開帳、將金融資產重分類，現在警報

暫時解除，金管會也將重新預告新準則。 
 
 


